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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印章的制发和管理
（一）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印章（印模）、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（印模）分别由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制发。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印章由区局按程序统一制发。
（二）刻制印章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，持区局介绍信及机构设置批件，到公安机关审批、办理刻制证明后，在公安部门指定的单位刻制，印章使用前须先在区局综合处备案。
（三）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印章（印模）、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（印模）由综合处指定专人负责管理，一般不得将印章携出机关使用。如因特殊情况需到外单位会印时，须由专人专车护送并现场监印。
（四）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的印章、业务印章和专用印章由主要负责同志指定专人、专柜保管，建立相应的管理和用印审核制度，印章一律不对外使用。
（五）各类印章如因机构变动或磨损严重停止使用时，应及时将印章缴回制发部门封存或销毁。
二、用印的审批权限
（一）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印章：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发文、发电、发函，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印章。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印章一般由局党组书记审批。
（二）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：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局发文、发函（包括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），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。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一般由局长或副局长（药品安全总监）审批。
1、属于执行上级机关主办事项或局党组会议、局务会议决定事项的局发文，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局发文、发函、证书、批件、报表等，须经局长或副局长（药品安全总监）审批方可用印。
2、特殊情况需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印章时，由经办人员写清情况，并请处室领导审核后，由局长或副局长（药品安全总监）审批用印。
3、各直属单位需使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章时，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签字，根据所办事项的性质，由局长或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局长（药品安全总监）审批用印。
4、封条、封签可提前套印。
（三）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处印章：
1、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处名义的发文、发函，须经综合处处长审批后用印。
2、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需以局综合处名义印发的文件，由主办单位领导对文件内容进行审核，提出发文意见送综合处处长审批后用印。
3、局内一般事务性工作需使用综合处印章时，须经综合处处长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三、用印注意事项
（一）用印前要检查公文是否符合规定格式，办事手续是否齐全，审批是否有效，再决定用印。
（二）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的印章，只限于本部门工作人员办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宜使用。
（三）已开具未使用的介绍信，应交回原开具部门，附在原存根上。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不得开具空白介绍信。
（四）印章管理人员对审批不完备的各类公文，有权要求办文单位补齐手续后用印。
（五）对于未经领导者同意擅自使用印章者，视情节给予处理，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追究责任。
